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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圖書資訊館 104 年 9 月館務會議議程 

 

時    間：104年 9月 10日（星期四）下午 2時整 

地    點：本館 6樓會議室 

主    席：沈館長瑞祺 

出席人員：石副館長岳峻、許組長修碩、李淑茹、黃士育、王映凱、楊咸音、

張俊彥、曾莉璇、史婉華、陳組長素美、林淑君、蔡侑倫、謝宛如、

陳禛芳、陳楸旻、蔡慧美、張雅祺、鍾宏明、宋和燦、趙瓊秋 

記錄：趙瓊秋 

議    程： 

壹、 主席致詞： 

    在學校最重要的時間點就是學年度開始的時間，經過一個暑假對大家

來講算是有一個喘息的時間，以及對過去的工作做一個檢討，好讓作業流

程得以更加順暢。其實不論學生、家長、外界對於我們的不滿意，常常都

是因為過去一點點的不高興，他便將他讓在心裡，等到一個事件的發生就

引爆，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許多行政同仁在擬定工作流程或原則時，往

往只會考慮到你個人執行業務的方便性，卻未曾站在學生、家長的立場思

考，導致家長怨聲載道，最近就經常接到一位家長的投訴。如果對於自己

業管的作業都抱持著無所謂的態度，那事後發生事情是需要花更多的心力

去彌補，與其如此，倒不如事前多關心一點，才不會給自己添加不必要的

麻煩，特別於會議前藉此與各位共勉。 

貳、 業務單位報告 

一、 資訊綜合業務：(石副館長岳峻報告) 

（一） 映凱於暑假期間已完成 2間電腦教室的電腦更新。 

（二） 系統部分配合工讀生簽到系統，不過法令一直到現在對於勞務

型及學習型的助理其實還一直在做正確的認知，因此我們密切

的注意學校在做法規相關擬定，再確定我們該如何配合運作。

不過日後針對工讀生的聘用必須注意其聘僱關係的處理，以及

勞健保的部分。 

（三） 由於學校承接了五專聯招作業，明天開始進行五專聯招之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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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同仁會接到五專聯招的業務，往後可能在各位的業務之外

需撥出一些時間協助， 

（四） 呼應館長所說的，各位在做的就是資訊及圖書服務工作，我們

要憑著專業做到好的服務，其實要盡量符合客戶(老師、學生、

職員)的需求，有時候難免會遇到奧客，但換個角度思考，倘若

這些奧客你能搞定，你就天下無敵了，也以此跟大家共勉。 

二、 網路應用組： 

（一） ISMS導入業務： 

1. 已於 7月 6日召開啟始會議後啟動。 

2. 網路應用組兩位同仁許組長修碩及淑茹於 7月 16-17日完成

ISO 27001:2013轉版課程並取得證書。 

3. 已於 8月 24日及 8月 31日完成兩個梯次的一般人員資訊安

全宣導，並於 8月 26日完成主管人員資訊安全宣導，因考

量暑假期間參與的人數不多，明年度將安排在學期中進行宣

導。 

4. 預計於 9月份召開關注者會議，敬邀驗證範圍內之校務系統

業管單位一同與會。 

5. 第三方驗證稽核時間由 SGS驗證公司協助安排在 11月 10

日進行文審，11月 18日進行實地稽核，若該時段沒有問題

將予以回復。 

（二） 教職員及學生微軟全校授權採購案已於9月1日完成開標作業，

目前將進行合約書之簽訂。 

（三） 電腦汰換作業： 

1. 完成 H404、H408兩間電腦教室電腦設備汰換，總共汰換 122

臺。 

2. 完成行政與教學電腦汰換作業，總共汰換 19臺。 

三、 系統服務組 

（一） 繳費單代辦費材料費於 104年 7月提供線上輸入，以減化出納

組資料紙本蒐集時間並減少人工輸入錯誤。 

（二） 網頁應用程式防火牆設備(WAF)於 104年 8月 25日開標,得標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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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為御立科技有限公司,得標金額為 1196000元,預計完成日為

104年 9月 24日。 

（三） 1041學期開始,一般請假與勞作教育請假分開請,因體育室反應

以目前請假程序,經常收到假單時已超過期間,造成成績計算上

的誤差 ,故學生請假系統將一般請假和勞作教育請假分開申

請。 

（四） 工讀金系統，為配合今年度學生在校內工讀需納入勞健保，原

本預計於 9月修改完成，但因校內尚未完成實施辦法，待完成

後再配合修改。 

（五） 產學攜手合作系統，今年由教育部來文指示不再委由廠商維護，

並由南台重新開發，開發完成後移轉至本校，但後續維護尚未

確認由誰執行。 

（六） 人事差勤系統，至高應大參訪該校的差勤系統，由三系統（簽

到退，請假，流程系統）整合而成，尚需參考他校系統再評估

是否符合本校體制。 

（七） 近期因教務系統修改學生資料的欄位長度及型態（如:身份證長

度，系所名稱長度，新增進二專行銷科)，但卻未告知本組，以

至學生在申請校務系統相關作業時，造成錯誤，已向教務處承

辦人反應，系統變動時請通知,以免造成學生申請作業時錯誤。 

四、 圖書資源組 

（一） 至民 104年 8月底止，館藏總計為 498,588冊。8月館藏量增加

467冊，其中紙本館藏 411冊、贈書 56冊。目前贈送之未編圖

書 135冊。 

（二） 104年圖資館購書預算新台幣 480萬元，目前動支情形如下： 

 
預算數 

(單位/元) 

動支數 

(單位/元) 

實支數 

(單位/元) 

執行率 

圖書資訊館 960,000 2,576,987 2,030,555 268﹪ 

餐旅學院 768,000 312,809 307,710 41﹪ 

執行情形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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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藝學院 768,000 391,430 360,775 51﹪ 

觀光學院 768,000 341,620 301,947 44﹪ 

國際學院 768,000 275,447 255,745 36﹪ 

共同教育委員會 768,000 229,860 222,728 30﹪ 

總計 4,800,000 4,128,154 3,479,460 86﹪ 

另外，卓越計畫補助中文電子書採購共新臺幣 427,200元，目

前已動支 385,110元，購入 319種電子書。 

（三）104年度視聽資料第二次招標，總計 115種，預算金額 879,600

元，8/11第二次公開招標，廠商願以底價 75萬元承作，得標廠

商為智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四）今年館藏報廢圖書之書目，於 9月 8日同步完成「館藏電子資

源整合查詢暨取用服務系統（PRIMO系統）」書目資料更新，共

計 184筆。 

（五）同仁協助完成「機關團體簡稱標準」之數位化，已放置網路文

件夾，供編目業務使用。 

（六）本年度新增電子書驗收： 

1. 中文電子書：ＵＤＮ電子書 78冊、L&B數位圖書館中文電

子書 259冊、McGraw-Hill中文電子書 26冊。 

2. 西文電子書：Cambria電子書 19冊、TAEBDC- IGP電子書一

批 108冊、EBL平台 72冊。 

（七）電子書新增轉檔，上傳至館藏目錄： UDN電子書 78種。 

五、 讀者服務組 

（一） 配合餐旅附中及藍帶的成立，本組修訂相關規則，原則上附中

教師比照本校教職員工，學生比照館際合作方式辦理，藍帶可

以團體會員方式申請。 

（二） 上學期卓越計畫結案報告已完成，待彙整相片再燒成光碟片，

送交卓越計畫辦公室。 

（三） 本學期卓越計畫主要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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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生利用教育：大學部配合軍訓課，原則上於開學第一週上

完所有新生班課程，研究所則以班級申請上課為主。 

2. 「@高雄~」展覽活動，配合相關館藏書展，同時規劃以休閒

之旅行、自然景觀及生活、工業、高雄人、交通、物產、建

築及災難等主題讓師生認識高雄。 

3. 「桌遊高雄A+B」，透過此活動可訓練讀者查找館藏之能力，

且能搭配「@高雄~」展覽，於遊戲中讓同學更瞭解高雄。 

4. 週四電影院—非小說改編影展。 

5. 午間有約～每天都要讀英文！ 

6. 閱讀暨視聽講座。 

（四） 暑假已完成書庫相關工作，包括： 

1. 上學期新書撤架及上架。 

2. 全部圖書及視聽附件已讀架一次，並完成整架及移架作業。 

3. 完成書庫書架除塵及細部清潔、沙發吸塵等工作。 

（五） 完成新聘及實習一年歸隊之工讀生工作訓練，開學後能協助假

日工讀生輪班。 

（六） 7月 3日針對尚有圖書逾期或逾期罰款超過 150元以上的讀者寄

發簡訊通知，共 86 筆資料，成功寄出的 62 筆，失敗 24 筆。 

（七） 已完成 104 年館藏報銷作業，此次報銷除了損毀不堪使用、讀

者與館內遺失的圖書資料外，還包含已過時效性的電腦類圖

書。 

（八） 為恐西文教學錄影帶發生沾黏或咬帶情形，暑假期間已將 475

卷全數重新倒帶，其中 5 卷已無法正常播放將列入報廢資料。 

（九） 新生轉檔作業須待 9 月 12 日新生註冊後才能進行，其他夜二專

產學專班新生已於 7 月 13 日入學，讀者資料已建檔完成，此外

本學期國際交換生已完成建檔，包括 39 名陸生與 7 名日生共計

46 名，此批交換生未取得學生證前憑臨時證入館，外借圖書則

以有照證件即可借閱。 

（十） 7 月 20 日下午 1:30 針對服務櫃檯進行夜間與假日開館時的停電

防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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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副館長室 

（一） 磨課師計畫： 

1. 教育部補助本校 2門磨課師課程，工作團隊運用暑假期間緊

鑼密鼓的拍攝，目前林致信老師的「台灣傳統糕餅製作、文

化與創新」已全數拍攝完成；鄭凱文主任的「餐飲創業成本

與管理」，僅差一場校外業界創業家專訪。該場次預計於 9

月中旬進行拍攝。 

2. 所有課程影片目前皆進行後製中，截至 9月 8日(二)後製進

度： 

(1) 課程「台灣傳統糕餅製作、文化與創新」→約 85% 

(2) 課程「餐飲創業成本與管理」→約 70% 

預計 9月底能全數後製完成，屆時再由各課程兼任助理

協助嵌入字幕。 

3. 資本門 15萬採購攝影器材一批，已於 8月底全數採購、驗

收完成。(列於期中考核執行成效)。 

4. 2位教師於本校 Edex平台開課時間訂定於 11月 6日(五)，

在開課前會進行一系列相關的課程宣傳與推廣。 

5. 本校於 8月份正式與中華開放式教育聯盟簽約，成為該聯盟

之會員。未來將有助於課程推廣之成效。 

（二） 數位學習平台： 

1. 已於 8月底與本校教務系統同步匯入新學期開設之課程至

CU2。 

2. 協助教師上傳教材至 CU2、Adobe Connect平台。 

3. 陸續架設 104年度磨課師課程至平台中，預計 10月中旬全

數建置完成。 

七、 館長室 

（一） 助理會議宣導： 

1. 下週起 104 學年度正式開始，請各位同仁趁開學前再次檢視

業務內負責的場域空間或行政流程，特別是比較有爭議的業

務，請務必花一點心思了解相關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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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1) 9 月 14 日正式開學，懇請各一級單位助理同仁提醒同學

依本校服儀禮輔導辦法之規定穿著，尤以各辦公室工讀

生要求做起。 

(2) 104 學年度新生訓練時間：9 月 12、13 日 

(3) 1041 學期日間部班級幹部研習：9 月 17 日

(四)16:30~18:20(第 9~10 節) 

(4) 104 學年度開學暨拜師感恩典禮：104 年 10 月 15 日

(四)15:30~17:00 

3. 軍訓室：104 年度國家防災日暨 1041 學期地震複合型防災

演練活動，日期為 104 年 9 月 24 日(四)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20 分。 

 

肆、 提案討論 

案由一：擬修正「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借閱圖書資料規則」，詳如

說明，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讀者服務組 

說  明： 

一、 配合「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學」之設立，擬修訂部分

條文內容以符合實際運作之需求。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如附件一，p.8-10。 

決  議：                                                 

案由二：擬修正「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閱覽規則」，詳如說明，提

請審議。                          提案單位：讀者服務組 

說  明： 

一、 配合「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學」之設立，擬修訂部分

條文內容以符合實際運作之需求。 

二、 增加夜間及假日開館，遇停電時彈性因應方式。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如附件二，p.11-14。 

決  議： 

案由三：擬修正「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視聽資料及設備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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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讀者服務組 

說  明： 

一、 配合「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學」之設立，並參照餐旅

國中教師借用視聽片曾衍生之狀況及因應辦法，擬修訂部分條文內

容以符合實際運作之需求。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如附件三，p.15-16。 

決  議： 

案由四：擬修正「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校友借書辦法」，詳如說明，

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讀者服務組 

說  明： 

一、 衡量館藏量不致影響校內讀者，以及本校畢業校友借閱本館館藏資

源實際需求，擬修正其借閱冊數及期限。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如附件四，p.17-19。 

決  議： 

 

案由五：擬訂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館之友申請辦法」，草案全文共計

六條，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讀者服務組 

說  明： 

一、 本館經多年努力藏書獨特且豐富，在不影響本校師生教學與研究之

前提下，發揮大學圖書館功能對校外人士適度開放並提供借閱圖書

資源服務，故新增訂此辦法。 

二、 本草案全文共計六條，各條概略說明如下： 

（一）第一條：明訂本辦法宗旨。  

（二）第二條：明訂適用對象。  

（三）第三條：明訂申請及退證辦法。  

（四）第四條：明訂服務內容。 

（五）第五條：明訂遺失之停用及重新核發方式。 

（六）第六條：明訂本辦法制訂及修訂程序。 

三、 有關草案條文、制訂理由對照表如附件五，p.20-24。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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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借閱圖書資料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增修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說明 

第1條 為使本校圖書資訊館(以下簡稱

本館)所藏圖書資料充分提供本

校教職員工(含附屬高中)及學

生參考、研究、閱覽之用，特依

圖書館法第8條規定，訂定本規

則。 

第1條 為使本校圖書資訊館(以下簡稱

本館)所藏圖書資料充分提供本

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參考、研究、

閱覽之用，特依圖書館法第8條

規定，訂定本規則。 

定義新增附屬高

中教職員工。 

第 4條 借書冊數及期限如下：  

一、教職員工借書為 20冊，借期 6

週。  

二、退休人員借書為 15冊，借期 4

週。 

三、研究生借書為 20冊，借期 4

週。  

四、大學及專科部學生借書為 15

冊，借期 4週。  

五、本校附屬高中教職員工比照大

學職員工，學生可比照館際合

第 4條 借書冊數及期限如下：  

一、教職員工借書為 20冊，借期 6

週。  

二、退休人員借書為 15冊，借期 4

週。 

三、研究生借書為 20冊，借期 4

週。  

四、大學及專科部學生借書為 15

冊，借期 4週。  

五、捐贈新台幣十萬（含）元以上

之貴賓，借書為 10冊，借期

1. 第五項新增

附屬高中教

職員工生借

閱方式。 

2. 原第五項則

改成第六項。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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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單位使用圖資館。 

六、捐贈新台幣十萬（含）元以上

之貴賓，借書為 10冊，借期

4週。  

如教師對其研究計畫案之經

費所購入之書刊資料，得辦

理「專案借書」，借期至該計

畫案結束為止，不受前列冊

數、借期之限制。  

 

4週。  

如教師對其研究計畫案之經費所

購入之書刊資料，得辦理「專

案借書」，借期至該計畫案結

束為止，不受前列冊數、借

期之限制。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借閱圖書資料規則(現行條文) 

中華民國 88 年 2月 3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0 年 9月 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2 年 11月 27日第 93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12月 2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3月 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月 7日第 21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9月 16 日第 228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1月 25日第 23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8月 10日第 24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6月 6 日第 25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7月 2 日第 307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經本校 103年 12月 25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法規最末條條文統一訂定) 

第 1條 為使本校圖書資訊館(以下簡稱本館)所藏圖書資料充分提供本校教職員工及學

生參考、研究、閱覽之用，特依圖書館法第 8條規定，訂定本規則。  

第 2條 本校教職員工、學生，均憑下列證件借書：  

一、職員工憑本校核發之服務證。  

二、兼任教師及非編制內人員得填具「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借閱證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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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聘書(函)影本及一吋照片 1張，向本館申請「教職員工借閱證」，憑證借書。

借書冊數及借期比照編制內教職員工。  

三、退休人員得填具「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借閱證申請單」附退休證明影

本、身分證及一吋照片 1張，向本館申請「教職員工借閱證」，憑證借書，時效

為三年，到期可續延。 

四、學生憑學生證。 

第 3條 參考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縮影資料、電子出版品、教師指定參考書及

新到未編目圖書等，均限館內閱覽使用，概不外借。  

第 4條 借書冊數及期限如下：  

一、教職員工借書為 20冊，借期 6週。  

二、退休人員借書為 15冊，借期 4週。 

三、研究生借書為 20 冊，借期 4週。  

四、大學及專科部學生借書為 15冊，借期 4週。  

五、捐贈新台幣十萬（含）元以上之貴賓，借書為 10冊，借期 4週。  

如教師對其研究計畫案之經費所購入之書刊資料，得辦理「專案借書」，借期

至該計畫案結束為止，不受前列冊數、借期之限制。  

第 5條 借書期滿如無他人預約時，可於到期前 3日至到期當日辦理續借 2 次，續借期

限同借期。  

第 6條 欲借書籍如已為他人借出時，可至流通櫃台或自行利用電腦連上本館公用目錄

查詢系統辦理預約。圖書回館時通知讀者，並保留 7日，逾期不辦理視同放棄。  

第 7條 本館因清查、整理或裝訂圖書時，得隨時通知借閱人，索回借出之圖書。  

第 8條 未經辦妥借閱手續，而攜帶書籍資料離館者，視情節輕重，報請相關單位議處。  

第 9條 借出之圖書如有遺失，圈點、批註、折角或污損及其他損壞之情事，依「國立

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館藏資料損毀、遺失賠償要點」辦理。  

第 10條 本館基於使用者權利義務均衡原則，借閱圖書資料逾期未還者，暫停其借書

權並處以每冊(件)每日新臺幣 5元之滯還金。累積未繳滯還金新台幣 150元(含)

以上者，暫停其借書權至繳清滯還金為止。 

第 11條 教職員工離職或學生離校時，須先還清所借圖書及積欠款項，否則不予辦理

離職或離校手續。  

第12條 本規則經圖書諮詢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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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閱覽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增修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說明 

第2條（入館條件） 

本校教職員工(含附屬高中)及

學生應憑本人有效證件入館，

及使用本館各項資源，不得使

用他人證件或偽造證件，違者

一經發現，悉依本規則第十一

條以情節重大處理。校外人士

應先至校門口警衛室換證並憑

證於本館流通櫃檯登記後，方

可入館閱覽。 

第2條（入館條件）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憑本人有效

證件入館，及使用本館各項資

源，不得使用他人證件或偽造

證件，違者一經發現，悉依本

規則第十一條以情節重大處

理。校外人士應先至校門口警

衛室換證並憑證於本館流通櫃

檯登記後，方可入館閱覽。 

新增附屬高中教

職員工入館條

件。 

第 11條（特殊狀況規定） 

夜間及假日開放時間內若遇

停電，半小時後仍未恢復正

常供電則休(閉)館。        

  
新增假日及夜間

突然停電彈性因

應方式。 

第12條（違規處罰方式） 

讀者應遵守本館各項規定，凡

違反館內相關規則事項，經本

館工作人員登記違規者，或由

讀者舉發屬實者，每次違規記

點一點，予以勸告並列入紀

錄，如不聽從勸導立即修正違

規行為時，本館得逕行請其立

即離館。每學期違規記點累計

達三點以上者，處理方式如

第11條（違規處罰方式） 

讀者應遵守本館各項規定，凡

違反館內相關規則事項，經本

館工作人員登記違規者，或由

讀者舉發屬實者，每次違規記

點一點，予以勸告並列入紀

錄，如不聽從勸導立即修正違

規行為時，本館得逕行請其立

即離館。每學期違規記點累計

達三點以上者，處理方式如下： 

原第11條改為第

12條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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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 本校讀者：立即停止使

用本館館內各項服務(含借

書、借視聽資料及使用討論

室)一個月。 

二、 校外人士：立即停止進

入本館三個月。 

違反本規則情節重大者，本校

教職員工生送交人事室或學

務處議處；校外人士依相關法

律規定移送。 

一、 本校讀者：立即停止使

用本館館內各項服務 (含借

書、借視聽資料及使用討論室)

一個月。 

二、 校外人士：立即停止進入

本館三個月。 

違反本規則情節重大者，本校

教職員工生送交人事室或學務

處議處；校外人士依相關法律

規定移送。 

第13條（制訂及修訂程序） 

本規則經圖書諮詢委員會及

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12條（制訂及修訂程序） 

本規則經圖書諮詢委員會及行

政會議審議通過，並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原第12條改為第

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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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閱覽規則(現行條文) 

中華民國 101年 12 月 6日第 275次行政會議通過 

經本校 103年 12月 25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法規最末條條文統一訂定) 

第一條（宗旨）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以下簡稱本館)為保障入館讀者公平利用館內資源設備

之權益，並維護優良之閱覽環境，特訂定本規則，以為讀者利用規範及本館工作人員

執行公務依據。 

第二條（入館條件）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憑本人有效證件入館，及使用本館各項資源，不得使用他人證件或

偽造證件，違者一經發現，悉依本規則第十一條以情節重大處理。校外人士應先至校

門口警衛室換證並憑證於本館流通櫃檯登記後，方可入館閱覽。 

第三條（入館規定） 

讀者不得攜帶食物、飲料(白開水除外)、寵物(導盲犬除外)等入館，必要時，本館有

權要求讀者接受館內工作人員檢查及登記違規點數。 

第四條（入館規定） 

館內應保持寧靜，不得喧嘩或其他明顯影響他人閱讀之行為；行動電話或其他會影響

館內寧靜之影音器材，入館後應轉為靜音或振動，不得發出聲響，若接聽請輕聲交談。 

第五條（入館規定） 

讀者應妥為愛護本館各項圖書資料及設備，不得有剪裁、藏匿、污損、破壞、製造髒

亂或未保持座位整潔之行為，違者應負責恢復原狀或照價賠償。 

第六條（入館規定） 

讀者不得任意攜出本館各項圖書資源及設備，離館時，若有必要應接受本館工作人員

之檢查。 

第七條（入館規定） 

讀者應注意衣履端莊，維護環境清潔，不得吸煙、飲食、任意丟棄垃圾或其他不雅及

妨害他人隱私與安全等行為。 

第八條（入館規定） 

館內公用電腦提供讀者查詢館藏目錄及使用資料庫，請勿從事其他無關行為，如瀏覽

色情網站、玩遊戲、線上聊天、不當下載電腦資料、用於處理私事或是無故長時間占

用，亦不得違反「台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等相關規定。 

第九條（入館規定） 

館內嚴禁預占座位(離座三十分鐘以上視為占位)，離開座位，請將貴重物品攜走，否

則如有遺失，本館不負任何責任。 

第十條（入館規定） 

讀者使用各項資源應確實遵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若有違法，自負法律責任。 

第十一條（違規處罰方式） 

讀者應遵守本館各項規定，凡違反館內相關規則事項，經本館工作人員登記違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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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讀者舉發屬實者，每次違規記點一點，予以勸告並列入紀錄，如不聽從勸導立

即修正違規行為時，本館得逕行請其立即離館。每學期違規記點累計達三點以上者，

處理方式如下： 

一、 本校讀者：立即停止使用本館館內各項服務(含借書、借視聽資料及使用討論

室)一個月。 

二、 校外人士：立即停止進入本館三個月。 

違反本規則情節重大者，本校教職員工生送交人事室或學務處議處；校外人士

依相關法律規定移送。 

第12條（制訂及修訂程序） 

本規則經圖書諮詢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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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視聽資料及設備使用管理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增修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說明 

十、 附屬高中教師確因教學需要必須

借出館外使用時，由教師填具「附

屬高中教師視聽資料借閱單」並

須由附屬高中教務處核可蓋章後

憑單及個人借書證借出，每次以 3

筆為限，借期 1天。若欲外借資

料為當年度劇情片，或屬本館活

動推薦影片，則以 3小時為限。

逾時未還者，停止其借出任何視

聽資料為期 2週。 

 
新增附屬高中教

職員工外借視聽

資料相關規定。 

十一、 依本要點借出之資料，嚴禁轉

借他人或重製行為，如違反規

定而觸法時，由借用人自行負

責。        

十、依本要點借出之資料，嚴禁轉借他

人或重製行為，如違反規定而觸法

時，由借用人自行負責。 

原第十條改為第

十一條 

十二、 視聽設備(含耳機)不得擅自移

動，並得依相關指引操作，如

有不當使用造成毀損或遺失，

則依實際維修費用照價賠償。 

十一、視聽設備(含耳機)不得擅自移

動，並得依相關指引操作，如有

不當使用造成毀損或遺失，則依

實際維修費用照價賠償。 

 

原第十一條改為

第十二條 

十三、 本要點經圖書諮詢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二、本要點經圖書諮詢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原第十二條改為

第十三條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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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視聽資料及設備使用管理要點(現

行條文) 

中華民國100年5月24日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經本校 103年 12月 25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法規最末條條文統一訂定) 

一、為維護本校圖書資訊館(以下簡稱本館)視聽資料及設備有效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使用，

以進行教學、研究及正當休閒活動，特訂定本要點。 

二、進入視聽資料室不得攜帶個人書包或手提袋，唯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 

三、視聽資料限於館內視聽資料區利用本館提供之設備播放使用為原則，不開放借出館外。 

四、借用視聽資料時應出示本人證件，並由服務人員分配座位，讀者不可自行更換。每人每

次限借資料 1件，限用 3小時，如資料本身超過 3小時以上，得自動延長使用時間；使

用期間離開座位超過 15 分鐘，視同放棄權利，服務人員可將其分配給其他讀者使用。 

五、借用之視聽資料於離開流通櫃檯前，應先行確認該資料是否完好，使用時如設備發生故

障或資料無法使用應立刻告知服務人員；使用完畢後，應依序關閉機件電源，設備安置

妥當；所歸還之視聽資料需由服務人員當面確認無誤後，方完成歸還手續，若經服務人

員查核發現有毀損或遺失物件情事，則依本館「館藏損毀、遺失賠償要點」辦理。 

六、使用本館視聽資料應確實遵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不得自備視聽資料於館內播映或

重製本館視聽資料，若違反相關規定，由讀者自行負責。 

七、視聽資料借用時間與本館開館時間相同，唯閉館前半小時停止借用。 

八、視聽資料區之座位僅供借用視聽資料讀者使用，不提供一般閱讀使用。 

九、本校教師確因教學需要或各單位專案活動，必須借出館外使用時，由教師或單位專案活

動承辦人員填具「視聽資料外借申請單」後憑個人借書證借出，每次以 3 筆為限，借期

3天。若欲外借資料為當年度劇情片，或屬本館活動推薦影片，則以 3小時為限。逾時

未還者，停止其借出任何視聽資料為期 2週。 

十、依本要點借出之資料，嚴禁轉借他人或重製行為，如違反規定而觸法時，由借用人自行

負責。 

十一、 視聽設備(含耳機)不得擅自移動，並得依相關指引操作，如有不當使用造成毀損或遺

失，則依實際維修費用照價賠償。 

十二、 本要點經圖書諮詢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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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校友借書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增修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說明 

第 4條 借還書相關規定： 

一、 凡限館內閱覽之資料，概不外

借。 

二、 借書冊數及期限：5冊，28天。 

三、 借書期滿後，不得辦理續借。 

四、 所需資料外借時，本館不接受

預約。 

五、 逾期罰款金額累計逾保證金額

度時，本館得沒收保證金並取

消借書權利，所借圖書依法定

程序催還。 

六、 其餘借還書等相關規定，悉依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

館借閱圖書資料規則」之規定

辦理。 

第 4條 借還書相關規定： 

一、 凡限館內閱覽之資料，概不外

借。 

二、 借書冊數及期限：2冊，14天。 

三、 借書期滿後，不得辦理續借。 

四、 所需資料外借時，本館不接受預

約。 

五、 逾期罰款金額累計逾保證金額

度時，本館得沒收保證金並取消

借書權利，所借圖書依法定程序

催還。 

六、 其餘借還書等相關規定，悉依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

館借閱圖書資料規則」之規定辦

理。 

方便本校畢業

校友使用本館

館藏資源，修正

其借閱冊數及

期限。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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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校友借書辦法(現行條文) 

 

中華民國88 年11 月25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2 年11 月27 日第93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 年9 月16 日本校第228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9年11月25日本校第23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經本校103年12月25日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法規最末條條文統一訂定) 

 

第1條 為服務本校校友，並秉持圖書資源共享之理念，適度開放館藏圖書之借

閱，特訂定本校圖書資訊館（以下簡稱本館）校友借書辦法。 

第2條 借書證申請： 

畢業校友憑本校畢業證書及填寫「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校友借

書證申請書」乙份，連同本人身份證及一吋半身照片乙張，向本館提出

借書證之申請。 

第3條 收費標準： 

一、 畢業校友申請借書證時須繳納借書保證金新臺幣壹仟陸佰元整，俟不再

借書，並歸還校友借書證，保證金無息退還。 

二、 校友借書證遺失或損壞，須向本館申請補發並繳交校友借書證工本費新

臺幣壹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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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條 借還書相關規定： 

一、 凡限館內閱覽之資料，概不外借。 

二、 借書冊數及期限：2冊，14天。 

三、 借書期滿後，不得辦理續借。 

四、 所需資料外借時，本館不接受預約。 

五、 逾期罰款金額累計逾保證金額度時，本館得沒收保證金並取消借書權利，

所借圖書依法定程序催還。 

六、 其餘借還書等相關規定，悉依「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借閱圖書

資料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5條 有關閱覽及圖書損毀、遺失賠償等悉依本館相關規定辦理。 

第6條 校友申請退還保證金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 請讀者歸還校友借書證、收據（當時辦證的保證金收據）及影印銀行或

郵局的儲金存簿封面乙份，並填寫「校友保證金退還申請書」。 

二、 退還之保證金將由本校直接電匯給讀者。 

第7條 其他相關規定： 

校友借書證遺失，應立即至圖書資訊館辦理暫停借書手續，以防他人冒

用。如發生冒用情事，被冒用者責任自負，冒用者依本校相關規定議處

或移送法辦。 

第8條 本辦法經圖書諮詢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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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館之友申請辦法【草案】制訂理由對照表 

新訂條文  制訂理由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館之友申請辦法【草案】  本館經多年努力藏書

獨特且豐富，在不影響

本校師生教學與研究

之前提下，發揮大學圖

書館功能對校外人士

適度開放並提供借閱

圖書資源服務，故新增

訂此辦法。 

第1條 （宗旨）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充分發揮大學

圖書館功能，在不影響本校師生教學與研究之前提下，對校外

人士適度開放並提供借閱圖書資源服務，特訂定「國立高雄餐

旅大學圖書館之友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明訂本辦法宗旨。  

第2條 (適用對象) 

一、年滿十八歲之中華民國國民可憑身份證申請個人會員。 

二、公司行號、法人團體可憑於中華民國有效之證明文件申請團體

會員。 

明訂適用對象。 

第3條 （申請及退證辦法） 

一、個人會員 

（一）填寫「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館之友申請書」1份，連同

本人身份證及1吋半身照片1張，向本館提出借書證之申

請。 

（二）年費新臺幣3000元，自核發日起有效期限1年，期滿且無

違規事項可續辦，核發上限50張。本館得視實際狀況，

在不影響本校師生使用本館資源與服務之權益下，調整

發證數量。本館保留核准之權利，中途終止者不得主張

退還年費。 

（三）申請借書證時需額外繳納保證金新臺幣3000元整，退證

時無息退還。 

（四）逾期罰款金額累計逾保證金額度時，本館得沒收保證金

並取消借書權利，所借圖書依法定程序催還。 

（五）辦理退證時，請填寫「圖書館之友保證金退還申請書」，

歸還借書證、收據（當時辦證的保證金收據），並附上

銀行或郵局存簿封面影本1份，退還之保證金將由本校匯

明訂申請及退證辦法。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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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帳戶，恕無法退還現金。 

二、團體會員： 

（一）填寫「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館之友團體會員申請書」1

份，並繳交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公司執照影本或

法人團體證明文件影本等任一證明文件，向本館提出申

請。 

（二）依所申請之借書證張數繳交年費，最低申請張數為5張，

30張以內為每張2500元，31張以上為每張2000元，本館

保留核准之權利，中途終止者不得主張退還年費。 

（三）團體會員借書證自核發日起有效期限1年，期滿且無違規

事項可續辦。 

（四）團體會員借書證核發後，由申請單位自行管理使用，惟

需指定承辦人以利聯繫。 

（五）免繳保證金，但如有借還書相關罰款未依規定繳納時，

申請單位需負保證清償責任。 

第4條 （服務內容） 

一、 閱覽：可於本館開館時間內直接持證感應入館閱覽各種書刊，

並請遵守本館「閱覽規則」之相關規定。 

二、 借還書：每證最多可借圖書5冊，借期28天，不可預約，不可

續借。其他未盡事宜，依本館「借書規則」規定辦理。如有損

毀、遺失等情況，依本館「圖書損毀、遺失賠償要點」相關規

定辦理。 

三、 多媒體資料：可於本館內借閱視聽多媒體資料，但不可外借。 

四、 電子資源：電腦網路及本館電子期刊與資料庫等電子資源不開

放使用。 

五、 設備：不受理7樓討論室及影音欣賞室預約與借用。 

明訂服務內容。 

第5條 （遺失之停用及重新核發） 

一、圖書館之友借書證如遺失，請立即告知本館辦理停用，以防

他人冒用，如未告知而發生冒用情事，被冒用者責任自負。

如遺失後尋獲則可再申請續用。 

二、停用後可向本館申請重新核發，時間依原先期限計算，不需

重新繳交年費或保證金，但需繳交工本費新臺幣100元整。 

明訂遺失之停用及重

新核發方式。 

第6條 （制訂及修訂程序） 

本辦法經圖書諮詢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訂本辦法制訂及修

訂程序。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館之友申請辦法（草案） 

 

第 1條 (宗旨)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充分發揮大學圖書館功能，在不影響



頁 24 / 25 

 

本校師生教學與研究之前提下，對校外人士適度開放並提供借閱圖書資源服務，特訂

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館之友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條 (適用對象) 

一、年滿十八歲之中華民國國民可憑身份證申請個人會員。 

二、公司行號、法人團體可憑於中華民國有效之證明文件申請團體會員。 

第 3條 （申請及退證辦法） 

一、個人會員 

（一）填寫「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館之友申請書」1份，連同本人身份證及 1吋

半身照片 1 張，向本館提出借書證之申請。 

（二）年費新臺幣 3000元，自核發日起有效期限 1年，期滿且無違規事項可續辦，

核發上限 50 張。本館得視實際狀況，在不影響本校師生使用本館資源與服務

之權益下，調整發證數量。本館保留核准之權利，中途終止者不得主張退還

年費。 

（三）申請借書證時需額外繳納保證金新臺幣 3000元整，退證時無息退還。 

（四）逾期罰款金額累計逾保證金額度時，本館得沒收保證金並取消借書權利，所

借圖書依法定程序催還。 

（五）辦理退證時，請填寫「圖書館之友保證金退還申請書」，歸還借書證、收據（當

時辦證的保證金收據），並附上銀行或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1份，退還之保證金

將由本校匯入帳戶，恕無法退還現金。 

二、團體會員： 

（一）填寫「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館之友團體會員申請書」1份，並繳交公司營

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公司執照影本或法人團體證明文件影本等任一證明文件，

向本館提出申請。 

（二）依所申請之借書證張數繳交年費，最低申請張數為 5張，30張以內為每張 2500

元，31張以上為每張 2000元，本館保留核准之權利，中途終止者不得主張

退還年費。 

（三）團體會員借書證自核發日起有效期限 1年，期滿且無違規事項可續辦。 

（四）團體會員借書證核發後，由申請單位自行管理使用，惟需指定承辦人以利聯

繫。 

（五）免繳保證金，但如有借還書相關罰款未依規定繳納時，申請單位需負保證清

償責任。 

第 4條 （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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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閱覽：可於本館開館時間內直接持證感應入館閱覽各種書刊，並請遵守本館「閱覽

規則」之相關規定。 

二、 借還書：每證最多可借圖書 5冊，借期 28天，不可預約，不可續借。其他未盡事宜，

依本館「借書規則」規定辦理。如有損毀、遺失等情況，依本館「圖書損毀、遺失

賠償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三、 多媒體資料：可於本館內借閱視聽多媒體資料，但不可外借。 

四、 電子資源：電腦網路及本館電子期刊與資料庫等電子資源不開放使用。 

五、 設備：不受理 7樓討論室及影音欣賞室預約與借用。 

第 5條 （遺失之停用及重新核發） 

一、圖書館之友借書證如遺失，請立即告知本館辦理停用，以防他人冒用，如未告知而

發生冒用情事，被冒用者責任自負。如遺失後尋獲則可再申請續用。 

二、停用後可向本館申請重新核發，時間依原先期限計算，不需重新繳交年費或保證金，

但需繳交工本費新臺幣 100元整。 

第 6條 （制訂及修訂程序） 

本辦法經圖書諮詢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